
 

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森林系輔系指定應修讀科目及修讀條件（101.4.18教務會議通過） 

 

系別 學分 備註 輔系指定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學分

森林系 27學分 
每學期修讀人數以20名為限，依成績擇

優。 

樹木學及實習   6

育林學及實習   6

森林生態學及實習   6

森林經營學及實習   6

森林政策與法規   3


